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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補助所屬機關學校推動智慧桃園執行計畫 

112年 11月 1日府研展字第 1120292898號函訂定 

一、 目標： 

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各項智慧城市方案，提升資訊應

用及服務之成效，整合各機關智慧提案、擴大應用並實踐示範場域，

以創新思維推動市政，特訂定本計畫。 

二、 補助對象：本府各級機關、學校及桃園市復興區公所(以下簡稱申請機

關)。 

三、 補助類別： 

(一) 數位治理：善用資料與數位新興科技，完善相關法制，改善政府施

政效能與決策品質。 

(二) 智慧民生：利用新興數位科技，提升管理與運作效能，提高公共服

務品質和市民滿意度。 

(三) 智慧產業：輔導產業利用數位技術重新設計及優化企業商業模式、

流程和價值鏈，提升產業競爭力。 

(四) 數位培力：提高市民的數位化技能和專業知識，以因應數位化浪潮，

提高生活品質。 

(五) 其他有助於促進永續發展目標，提升本市行政效能、推動產業轉型、

強化公共設施及便民服務等內容。 

四、 申請時間：依本府通知之期限為準。 

五、 申請程序： 

(一) 申請機關應於申請期程內，檢具提案申請表及計畫簡報向本府提出

申請，但情況特殊或急迫者，得敘明理由向本府專案申請。 

(二) 提案申請表應載明事項(如附件一)： 

1. 補助類別。 

2. 申請機關名稱。 

3. 計畫名稱。 

4. 計畫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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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計畫目標。 

6. 計畫內容。 

7. 執行期程及預定進度。 

8. 經費預估表。 

9. 績效指標。 

六、 審查作業： 

(一) 審查標準：本府依提案計畫之延續性、創新性、重要性及效益性進

行審查。 

(二) 審查方式：本府得以書面或召開會議進行審查，申請機關應配合進

行說明或簡報；已於智慧桃園推動會工作小組會議審議通過之計畫，

得逕予補助。 

七、 經費核撥： 

(一) 補助計畫支用單據及相關資料，留存受補助單位，免報本府核銷，

並請依會計法及檔案法等相關規定妥為保存。 

(二) 經核定之補助計畫將於審查通過後一次撥付補助款項，惟時程較長

或其他特殊事由，得採分期撥款。 

(三) 年度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得匡列各提案計畫補助額度，視預算

通過情形，調整補助金額。 

(四) 補助計畫結案時，如尚有結餘款應予繳回。 

八、 其他注意事項： 

(一) 經核定之補助計畫，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受補助機關須詳實核

對經費運用之合理性，本府將定期列管，或不定期採書面或實地方

式查核，機關應配合提供相關文件或說明，如未符合提案計畫之內

容或成效，本府得撤銷或減少補助經費，並收回已撥款項。 

(二) 受補助機關應配合參與本府相關成果展、教育訓練或工作坊等，進

行經驗交流及成果分享。 

九、 本計畫所需之書表格式，由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訂定之。 


